铜南城办发〔2021〕27号

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政府南城街道办事处

南城街道电动车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工作

方  案

各村（社区），有关单位：

为深刻吸取近期各地火灾事故教训，举一反三，杜绝类似火灾再次发生，进一步强化辖区火灾防控工作措施落实，根据铜防办《关于开展电动车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》（铜防办发〔2021〕7号）及相关指示、会议精神及工作部署，结合我街道工作实际，决定在辖区范围内全面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治理工作，特工作方案工作方案如下，请认真抓好落实。
一、工作目标

通过电动车消防安全专项整治，进一步规范电动自行车销售、停放和充电的管理，落实电动车火灾防范措施，发现并消除动态性火灾隐患，有效预防和减少电动车火灾事故发生；推动技防措施落实，建立长效管理机制；广泛普及消防安全常识，提高群众电动车火灾防范意识，为辖区创造良好的消防安全环境。

二、组织机构
为保障专项整治行动工作顺利开展，确保整治工作取得实效，我街道特成立了消防安全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，由办事处主任张晓天任组长，办事处副主任陈熙任副组长，应急办、社区办、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人员为成员。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应急办，办公室主任由梅文静同志担任，全面负责电动车火灾防范安全专项工作的组织、指导、协调、督促等。
工作时间

从2021年5月15日起止2021年7月10日止。
四、整治重点

（一）重点整治范围：电动车销售点、高层建筑地下车库、商贸市场、临街商铺、企业集体宿舍、群租房、居民住宅区以及外卖、快递等停放电动车较多并提供充电设施的单位和场所。

（二）重点整治内容：违法销售质量不合格电动车；建筑内部特别是疏散通道、安全出口、楼梯间停放电动车；违规私拉电线和乱装插座给电动车充电；未按要求设置电动车集中停放充电场所；电动车充电设施不符合用电安全要求；电动车集中停放充电场所未采取防火分隔措施；物业管理单位不落实日常管理、巡查检查制度等突出问题。

五、整治措施

（一）落实电动车消防管理责任。社区办要督促物业服务企业、居民小区管理单位加强公共区域的电动车消防安全管理。应急办、社区办、市场监督管理所要不定期对辖区电动车停放、充电单位和场所开展排查整治。发动基层网格力量，各网格员、驻片民警加强对辖区规范电动车停放、充电行为管理。坚决执行电动车停放充电“三个决不能”要求（决不能进楼入户，决不能违规充电，决不能停放在楼梯间）。

（二）加强电动车火灾宣传教育。利用板报、公示栏、户外大屏高频词刊播电动车火灾消防类公益广告，引导群众购买质量合格电动车，规范群众电动车停放、充电行为。深入居民住在去，组织居民群众，面对面科普电动车消防安全常识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认识，高度重视。各村（社区），相关办所要认真吸取近期各地火灾事故教训，深刻认识消防安全专项治理工作的重要性、必要性和紧迫感，加强组织领导，科学谋划推动，逐级明确整治责任分工，实施具体化、项目化推进整治工作，扎实打好专项整治攻坚战。
（二）齐心协力，形成合力。各村（社区），相关办所要进一步压实监管责任，真正形成部门监管合力，实行源头控制，逐户进行拉网式摸底排查，督促相关消防安全责任人、管理人按照专项整治行动的要求落实整改任务，真正做到不走形式、不留死角。
（三）及时总结，建立机制。各单位要及时总结电动车消防安全专项整治中的经验做法，固化形成长效机制，积极推广经验做法。6月30日前，各村（社区），相关办所要将工作情况发送至街道应急办。

附件：南城街道电动车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情况统

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政府南城街道办事处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5月15日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附件
南城街道电动车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情况统计表

填报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时间：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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